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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詩省府於 2002 年取消教師們決定班級人數上限的權力，並立

法規定幼稚班的上限為每班 22 人，1 ∼ 3 年級的上限為 24 人。

全學區 4 ∼ 12 年級的每班平均人數不得超過 30 人，但個別班級

人數卻無上限。 

  

溫哥華學校局認為，學生在小班制中的學習效果較佳，同時也須

限制每班中具有特殊需求之學生的人數。因此溫哥華學校局自行將 4 

年級和 4/5 年級合班的班級人數上限降低為 28 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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